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忻财购〔2024〕7号

忻州市财政局
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相关单位:

为做好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

为，推动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，现决定在全市

范围内开展政府采购专项检查工作。

一、专项检查范围及内容

（一）2023年 1月份以来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。重点检

查采购意向公开、采购需求管理、采购文件编制、采购信息

公开、保证金管理、专家评审、采购政策执行、采购合同管

理、项目验收与支付、专家评审费用支付等情况。

（二）2024年 1月份以来政府采购专家评审报酬支付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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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由代理机构或中标供应商支付专家评

审劳务报酬或现金支付情况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本次专项检查采取单位自查和财政部门复查相结合的

方式开展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单位自查（文件下发之日至 2024年 4月 20日）。

一是对 2023年 1月份以来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执行政府采

购法律法规及采购政策情况进行自查，对采购各环节中不当

行为进行纠正。二是预算单位按照《政府采购专家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（晋财购〔2021〕14号）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对 2024

年 1月份以来政府采购专家评审报酬支付情况进行自查，对

由代理机构或中标供应商支付专家评审劳务报酬行为进行

纠正。

（二）财政复查（2024年 4月 21日至 5月 10日）。市

县两级财政部门对专项检查内容进行全面复查（阳泉审计局

2023年 12月份专项审计过的政务信息化项目除外），市直各

相关单位于 2024年 4月 20日前，将“政府采购专项检查发

现问题情况统计表”上报市财政局采购管理科，县级财政部

门于 2024年 5月 10日前上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各预算单位

要提高站位，充分认识法治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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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，立足审计发现问题，举一反三，补短强基，规范政府采

购行为。

（二）落实责任。各预算单位要严格落实新型采购人制

度，完善本单位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

政局、各预算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专项检查工作顺利

开展。对专项检查工作走过场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预算

单位予以通报。

（三）完善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进一步完善

政府采购监管工作机制，加强与行政审批和各预算单位的沟

通协调，及时掌握政务信息项目批复情况。

附件：1.2023年以来市本级党政机关政务信息化项目统

计表

2.2023年以来县级党政机关政务信息化项目统

计表

3.政府采购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情况统计表

忻州市财政局

2024年 3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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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山西省财政厅

忻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1日印发

共印 5份


